
【附件】   

切     結    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申請本校研究獎勵，已詳閱開南大學專任教師暨研究

人員研究獎勵辦法內容，並保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本人確為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(含留職留薪者)，並以本校名義

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與其所屬系所相關領域之研究成果、撰寫學

術專書(含專書論文)、獲專案(題)研究計畫補助，以及取得國內外專

利者。 

二、申請所附文件正本(影印)皆屬實，如有造假或違背學術倫理規範事

實者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無異議繳回開南大學已發給之研究獎

勵費用。 
 

三、自願辭職時，應依據開南大學專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研究獎勵辦法第

二十一條規定，無異議返還辭職前一年內所領取之研究獎勵費用。 
 

  

  此  致 

 

開南大學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